	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组委会


                                   粮组办发[2011]1号 

关于组织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参展产品金奖评审活动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粮食行业协会，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中国中纺集团公司，各有关参展企业：

为推动粮油行业企业和产品品牌建设，加大对优质粮油、粮机产品的宣传推广力度，应参展企业要求，经研究，从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以下简称“粮油展”）开始，组委会将在每届粮油展参展产品中组织金奖评选活动。现将《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参展产品金奖评选办法（试行）》及2011年第十一届粮油展参展产品金奖评审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奖名称
本届粮油展设单一产品奖项─“2011年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金奖”。以后每届展会奖项名称以此类推。
二、申报产品范围
参展企业申报产品范围为：小麦加工产品、稻谷加工产品、油料加工产品、杂粮（含玉米）加工产品以及粮机设备产品，共计五大类。详见《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参展产品金奖评选办法（试行）》（附件1）。
三、组织管理
（一）组成粮油展参展产品金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评委会成员由粮油展组委会成员兼任，评委会下设由业内专家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办公室，负责评审、认定及其他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国家粮食局发展交流中心。
（二）各省（区、市）粮油展联络员负责收集、整理本地参展企业申报材料以及择优推荐等工作。
四、申报条件及数量
（一）粮油产品
1.申请参评的粮油企业需参加当届粮油展，且参展规模在1个国际标准展位以上（含1个）；
2.每家企业只能申报1个参展产品品牌；
3.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展团推荐的企业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地该类参展企业总数的40%；
4.参展规模在20～30个国际标准展位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推荐企业总数可在40%基础上增加1个金奖名额，参展规模在30个（含30个）国际标准展位以上的，可在40%基础上增加2个金奖名额；
5.其他申报条件详见《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参展产品金奖评选办法（试行）》（附件1）。
（二）粮机设备产品
1.申请参评的粮机设备制造企业需为参展规模在4个国际标准展位以上（含4个），或是连续三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参加粮油展的企业;
2.每家企业只能申报1个参展产品品牌；

3.获奖企业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当届粮油展参展粮机设备制造企业总数的30%；

4.其他申报条件详见《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参展产品金奖评选办法（试行）》（附件1）。
（三）中央直属粮油企业及外资企业参展产品
1.中央直属粮油企业可申报2个参展产品品牌；

2.外资粮油粮机企业可申报1个参展产品品牌；
3.其他申报条件详见《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参展产品金奖评选办法（试行）》（附件1）。
五、申报及评审程序 
（一）参加金奖评选活动的粮油产品参展企业向各省粮食部门提出参评申请，各省粮食部门择优向评委会推荐，经评委会专家组评审后，组委会确定金奖产品名单。
（二）参加金奖评选活动的粮机设备、中央直属及外资企业直接向评委会办公室提出参评申请，经评委会专家组评审后，组委会确定金奖产品名单。
（三）具体申报及评审程序如下：
1.企业自愿申报参评：申请企业如实填写《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金奖产品参评申请表》（附件2），粮油产品企业将申请表按时提交至所在省（区、市）粮食部门，粮机设备、中央直属及外资企业将申请表按时提交至评委会办公室。
2.各省择优向评委会推荐：各省（区、市）联络员对本地粮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认真审核，填写《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各省参评粮油产品基本情况表》（附件3）；按照评选办法中申报数量要求，择优确定本地金奖产品推荐名单，填写《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各省参评粮油产品推荐汇总表》（附件4），并向评委会办公室提交。

3.评委会审定获奖名单：评委会办公室对各省（区、市）汇总材料，粮机设备、中央直属及外资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提交评委会专家组，经专家组评审，形成金奖产品名单，报组委会。

4.公布金奖产品名单：组委会在本届粮油展期间召开“2011年第十一届粮油展金奖产品颁奖大会暨新闻发布会”，公布获奖产品名单，向获奖企业颁发证书和奖牌，并向媒体进行新闻发布。

六、宣传推介

（一）获奖企业可于2011年11月～2012年10月期间在其获奖产品外包装上标明 “2011年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金奖”字样。
（二）“2011年第十一届粮油展金奖产品颁奖大会暨新闻发布会”将邀请各大新闻媒体、组委会委员、联络员、获奖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具体时间、地点、议程另行通知。

（三）组委会还将对此次评奖活动、获奖产品通过有关媒体及粮油展门户网站（www.cgof.cn）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七、相关要求
（一）各省（区、市）粮油展联络员需认真填写本通知附件3、4，连同企业申报的附件2及各种证明材料复印件，审查无误后确认盖章，纸质材料一式两份按时报送评委会办公室，同时报送电子稿（含产品电子图片）。

（二）粮机设备、中央直属和外资企业需认真填写附件1，盖章后报送纸质材料一式两份，同时报送电子稿（含产品电子图片）。

（三）凡申报材料缺项的，视为不合格材料，申报材料有弄虚作假现象的企业将被取消评选资格。

（四）评委会办公室受理材料截止时间为2011年9月10日，请各省（区、市）联络员及有关企业将相关材料以快件方式邮寄至评委会办公室，以当地邮戳为准，逾期不予受理。9月15～20日评委会将组织专家组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确定初评名单并报组委会。
（五）本通知电子文件可从粮油展门户网站（www.cgof.cn）下载。

（六）本次评奖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国家粮食局发展交流中心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45号
邮政编码：100801
联 系 人：张永福   杜明宣   田临 
联系电话：010-66094239/93/51
传    真：010-66014932、66094291
电子邮件: zhangyongfu@ccpit.org
附件：
1．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参展产品金奖评选办法（试行）
2．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金奖产品参评申请表
3．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各省参评粮油产品基本情况表
4.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各省参评粮油产品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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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

参展产品金奖评选办法

（试行）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粮油行业企业和产品品牌建设，促进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和优质产品的生产，向社会、企业及广大消费者推荐优质产品，促进贸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以下简称“粮油展”）组委会组成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对参展粮油、粮机产品进行评选。粮油展参展单位自愿参加评奖活动。
第三条  粮油展参展产品评奖名称为：“XX年第XX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金奖”。（以下简称“金奖”）。其代表的产品质量水平为：主要指标处于国际和国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第四条  粮油展获奖产品的宣传推广以企业自主宣传为主，评委会宣传推介为辅。相关企业可在其当年度生产的获奖产品包装上印有“XX年第XX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金奖”字样；评委会将在相关媒体及粮油展门户网站对评奖活动及获奖产品进行重点宣传。

第五条 金奖产品有效期为1年，从组委会公布获奖产品名单始，到下届展会开幕时止。

第六条 金奖评选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单数年份接受企业申报并组织评审；双数年份对上年度金奖产品进行备案审查，若企业继续参展并提出参评申请，且在此期间产品未出现任何质量安全事件，经评委会审查合格后，成为双数年份粮油展金奖产品。
第七条  粮油展产品评奖认定工作坚持“自愿、客观、公开、公正、公平、优中择优”的原则。

　　

第2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八条  评委会成员由粮油展组委会成员兼任，评委会下设由业内专家和工作人员组成的评委会办公室，负责参评产品的评审、认定及其他日常工作。
　　第九条  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油展组委会委员、联络员负责本地区参展粮油产品的参评组织、申报和择优推荐工作。

第3章   评奖范围及数量
第十条  评奖产品范围包括参加粮油展的小麦加工产品、稻谷加工产品、油料加工产品、杂粮（含玉米）加工产品以及粮机设备产品，共计五大类。暂不对参加展会的饲料加工产品进行评选，待条件成熟后再纳入参展产品评奖范围。评奖产品目录详见附表。

第十一条  评委会按照“宁缺勿滥”的原则从严控制每届粮油展金奖产品数量，单数年份接受新增企业产品的参评申请，双数年份只对原有金奖产品进行备案审查，不再增加新的金奖产品品牌。具体数量规定如下：

（一）小麦加工产品、稻谷加工产品、杂粮（含玉米）加工产品、油料加工产品由各省（区、市）粮食部门择优推荐，原则上每个省（区、市）申报的金奖产品品牌数量不超过本地当届展会参展粮油企业总数的40%。参展面积较大、参展企业较多的省（区、市），可酌情增加1～2个金奖名额；

（二）参展产品获金奖的粮机设备制造企业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当届展会该类参展企业总数的30%；

（三）参展中央直属粮油企业单数年份可申报2个产品品牌参加金奖评选；参展外资粮油粮机企业单数年份可申报1个产品品牌参加金奖评选；

（四）除中央直属粮油企业外，其他参展企业原则上每家企业单数年份只能申报1个产品品牌参加金奖评选。

第4章 申  请
第十二条  申报粮油展评奖的申请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资格，法人注册地址在中国大陆境内；

　　（二）有健全和有效运行的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环境保护体系，建立了产品质量追溯制度； 

（三）按照标准化方式组织生产；

（四）有稳定的产品销售渠道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五）近三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

（六）粮油企业参展规模原则上需在1个国际标准展位以上（含1个）；

（七）粮机设备制造企业参展规模需在4个国际标准展位以上（含4个），连续三年参加粮油展（含申报参评年份）的粮机企业也可申报参加评选。

第十三条  申报参加评奖的产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必须为当届（评审年份）粮油展参展产品；
2.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相关产业政策规定；
3.具有在中国大陆境内注册并归申请人所有的产品注册商标； 
4.在中国大陆境内有固定的生产基地；
5.符合中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国际标准，食品生产企业，需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并加印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QS”标志）；
6.市场销售量、知名度居国内同类产品前列，消费者满意程度高；
7.产品经国家粮食局授权的、或其他通过国家计量认证的检测机构按照国家或行业等标准检测通过；
8.粮机设备产品需能够独立完成加工或储存、色选、检化验等单项工作，粮机配件产品暂不参加粮油展评奖活动。
（二）优先推荐条件
1.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权威认证的食用粮油产品，优先推荐；
2.获得国家和省部级有关部门认定的粮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参展产品，优先推荐；
3.对循环经济和延伸产业链条有推动作用的企业生产的粮油粮机产品，优先推荐；
4.符合节能、环保、降耗等要求的粮油加工产品及粮机设备产品，优先推荐；
5.拥有国家专利、发明专利、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优先推荐；
6.高新技术产品、重点新产品，国家、省级火炬计划项目产品，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获奖产品以及省优、部优产品，优先推荐；
7.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放心粮油示范企业”产品，优先推荐；
8.地方特色产品或曾获得其他权威奖项的产品，经评委会审查确定后，优先推荐。
第5章   评奖程序和办法
第十四条  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农垦集团参展粮油产品向企业所在地粮食局、粮食行业协会申请参加评奖，各地粮食局、粮食行业协会按评委会确定的名额择优推荐；粮机设备、中央直属及外资企业直接向评委会办公室提出评审申请。评委会组织专家组对所有申报参评产品进行评审并确定获奖产品名单。

第十五条  粮油展金奖评选活动按以下程序进行：












第6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组委会在金奖产品有效期内对获奖产品质量进行监督管理，有权对获奖产品进行不定期抽检。

　　第十七条　获奖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撤销其奖项称号，注销其获奖证书，三年内不再受理其申请：

　　（一）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转让、买卖、出租或者出借金奖证书的；

（三）扩大获奖称号和证书使用范围的；

（四）产品质量抽查不合格的； 

　　（五）发生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六）生产经营出现问题，不能履行企业责任的；

（七）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十八条　未获得或被撤销获奖称号的产品，不得使用获奖称号。

　　第十九条　从事粮油展评奖工作的相关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评选认定工作，保守申请人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保护申请人的知识产权。

　　凡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工作单位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除本办法规定的产品评奖认定工作机构外，未经批准，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粮油展参展产品评奖活动。

第7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附表：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

金奖参评产品目录
	一、小麦加工产品

	序号
	类别
	包括产品

	1
	小麦加工产品及副产品
	特制粉、标准粉普通粉、全麦粉、各类专用粉，营养强化小麦粉等

	2
	面制品
	各类方便面、挂面、面包、馒头、饼干、糕点以及其他面制品

	3
	小麦深加工产品
	小麦淀粉、变性淀粉、淀粉糖品，谷朊粉、味精、麸皮蛋白膳食纤维以及脱脂麦胚蛋白粉和小麦胚芽油等

	二、稻谷加工产品

	序号
	类别
	包括产品

	1
	稻谷加工产品及副产品
	标准米及各类特制米，黑米、紫米、绿米等各种色米，各类营养强化米，粳米、糯米、籼米、籼糯米，糙米、发芽糙米、蒸谷米、留胚发芽米等特种米

	2
	米制品
	汤圆、米糕、年糕，方便米饭、八宝粥、粽子，米酒、米醋、红曲米等

	3
	稻谷深加工产品
	普通米淀粉、缓慢消化淀粉、抗性淀粉等米淀粉制品，大米分离蛋白、大米浓缩蛋白、米肽等米蛋白制品等

	三、油料加工产品

	序号
	类别
	包括产品

	1
	油料加工产品和副产品
	大豆油、花生油、菜籽油、玉米胚芽油、小麦胚芽油、棕榈油、椰子油以及其他小品种油，调和油，煎炸、烹调等专用油，米糠油，各类油料加工副产品等

	2
	深加工油脂类
	各种油脂深加工产品

	3
	深加工非油脂类
	大豆皂苷、浓缩磷脂、粉末磷脂、药用磷脂、大豆低聚糖、乳清、植酸钙、谷维素、糠蜡、脂肪醇、脂肪胺、脂肪酰胺、脂肪酸皂、棉子蛋白、花生蛋白、花生浓缩蛋白、花生分离蛋白、花生乳、混合脂肪酸、液体脂肪酸、固体脂肪酸、酸化油、工业甘油、双甘酯油等

	四、杂粮（含玉米）加工产品

	序号
	类别
	包括产品

	1
	原粮及加工产品
	各类玉米及玉米粉、玉米片，各类高粱及高粱粉，各类小米、大麦、荞麦、燕麦、青稞、稷及加工品，黑豆、绿豆等豆类原粮及加工品，马铃薯、木薯及相关加工品等

	2
	杂粮制品
	玉米小食品，罐装甜玉米，膨化玉米，玉米胚芽饼，煎饼，糍粑，小米营养乳，各类杂粮饮料、八宝粥，各类杂粮面条、挂面，薯条、甘薯果脯，粉丝、粉条、粉皮，发糕、粽子、小米锅巴以及各种豆制品等

	3
	杂粮深加工产品
	各类杂粮原淀粉、变性淀粉和淀粉降解塑料，各类杂粮淀粉糖和糖醇，豆类蛋白与蛋白肽，各类杂粮类脂物与色素等

	五、粮机设备产品

	序号
	类别
	包括产品

	1
	大米加工设备类
	（略）

	2
	面粉加工设备类
	（略）

	3
	油脂加工设备类
	（略）

	4
	仓储物流设备类
	（略）

	5
	检验化验仪器设备类
	（略）

	6
	输送、色选、计量、烘干仪器设备类
	（略）


附件2：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

技术展览会

金奖产品参评申请表

（申请企业填写）

申请人名称：                                 （盖章）
产品类别 ：                                             

所在省份：                                           

产品名称：                                                        

注册商标名称：                                          

注册商标图案：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评委会印制）

填 写 说 明

1．填写内容应真实、准确，不得弄虚作假。
   2．本表只适用于同一申请企业的一种产品的申请。
   3．本表封面与有关附报材料的复印件必须加盖申请人公章。
   4．本表由封面、表1、表2和表3组成，表1和表2由粮油企业申请人填写并上报各省粮油展联络员，表3第一栏由各省粮食部门在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的基础上填写评审推荐意见；第二栏由评委会专家组填写审定意见。粮机设备、中央直属及外资企业申请人填写表1、表2后直接报评委会办公室。

5．申请企业请将有关附报材料整理后，随本申请表一并报送，附报材料清单如下：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

（2）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3）卫生许可证或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管理的食品企业提供相应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4）由当地税务部门提供的税收证明复印件。

（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6）本年度或上年度市级以上（含市级）质量或卫生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加工企业、主食厨房提供；检测项目按该产品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执行，没有行业标准的按企业标准执行）。

（7）若企业为被国家、省部级有关部门认定的粮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请提供产业化龙头企业证书复印件。

（8）若申报产品获得过国家专利、发明专利、设计专利，请提供专利证书复印件。
（9）若申报产品为高新技术产品、重点新产品，国家、省级火炬计划项目产品，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10）若申报产品获得过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或者其他省部级奖励，请提供相关奖励证书复印件。

（11）若企业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认定的“放心粮油示范企业”，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2）请提供产品知识产权方面的证明材料。

（13）若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延伸产业链条以及节能、环保、降耗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4）其他材料。

6. 其他

（1）申请表连同附报材料一式两份上报，上报材料应当用A4纸装订成册，并做好目录、标明页码。
   （2）附报的所有材料中申请企业名称必须一致。

（3）表格电子版请从粮油展门户网站www.cgof.cn下载。

表1

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名称
	

	申报产品名称
	

	注册商标名称

（图案）
	
	商标注册时间
	

	商标注册号
	
	商标注册地
	

	产品所执行的标准
	
	生产许可证编号[1]
	

	申请人性质（请在表格后打√）
	国有及国有控股[2]
	
	营业执照
编号
	

	
	民营
	
	
	

	
	合资
	
	
	

	
	外资
	
	
	

	
	其它
	
	
	

	从业人员
	人
	固定资产（现值）
	万元

	流动资金
	      万元
	生产基地面积
	                公顷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时间及编号
	

	产品获得的认证名称、时间及编号[3]
	

	产业化龙头企业[4]证书时间及编号
	国家级
	省部级

	
	
	

	专利证书编号[5]
	

	所获其他奖项名称及级别[6]
	


续表：

申请人基本情况

	一、申报产品简介（品种、规格型号、特点、主要用途，限300字，附彩色照片）



	二、产品市场指标（2010年度年产量、年销售量、年销售额、出口量、出口额和占国内同类产品的比例，限300字）




续表：

申请人基本情况

	三、产品定点销售情况（定点销售单位的名称、地址、电话、联系人、年销售量及其占平均销售总量的比例，限300字）



	四、申请人申报产品的获奖情况（限100字）




[1]生产许可证编号指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管理的企业取得的证书编号。
[2]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指国有独资粮食企业加上国有控股粮食企业。国有控股粮食企业是指这些企业的全部资产中国有资产（股份）相对其他所有者中的任何一个所有者占资（股）最多的粮食企业。

[3]若产品获得多项认证，请填写级别最高的认证名称。其余认证可在“续表：申报产品获奖情况”中加以补充。

[4]产业化龙头企业指被国家、省部级有关部门认定的粮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认定级别分为国家、省部两级。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指农业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八部门联合认定的企业，其中包括粮食类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省部级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指由省级人民政府与有关部门、国家粮食局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根据有关标准认定的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

[5]专利含各类国家专利、发明专利、设计专利等。若产品获得多项专利，请填写级别最高的专利名称。

[6]该栏填写产品获得的最高奖项名称。其他奖项可在“续表：申报产品获奖情况”中加以补充。

表2

申请人综合情况表

（填写前3年情况）

	评价指标及评价内容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备注

	市场评价
	国内市场销售情况
	申报产品销售量（万吨/台套）
	
	
	
	

	
	
	申报产品销售额（万元）
	
	
	
	

	
	
	主要销售地区
	
	

	
	出口情况
	申报产品出口量（万吨/台套）
	
	
	
	

	
	
	申报产品出口额（美元）
	
	
	
	

	
	
	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
	
	

	质量评价
	实物质量水平
	申报产品的主要性能指标
	
	

	
	质量保证能力
	管理标准、工作规范、技术标准建立情况
	
	


表3

推荐、审定意见

	各省（区、市）粮食部门推荐意见
	 联络员（签字）：          组委会委员（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委会专家组审定意见
	评委会专家组负责人（签字）：  

组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各省参评粮油产品基本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本表由各省（区、市）联络员填写，每参评企业一份

	申请企业名称
	
	所在省份
	

	注册商标
	
	申报产品名称
	

	法人代表
	
	申请企业所在地详细地址及邮编
	

	主要市场指标
	年生产能力（万吨、台套）
	
	年产量（吨、台套）
	

	
	年产值（万元）
	
	销售收入（万元）
	

	
	纳税情况（万元）
	
	主要销售地区
	

	企业规模
	总资产（万元）
	
	固定资产（万元）
	

	
	
	
	流动资金（万元）
	

	企业质量管理
	执行标准名称、代号
	
	通过质量体系认证类别
	

	
	计划通过认证时间
	

	知识产权情况
	是否拥有独立知识产权
	
	专利证书编号
	

	产品获得认证
	
	认证名称
	证书编号
	认证机构

	
	认证1
	
	
	

	
	认证2
	
	
	

	
	认证3
	
	
	

	
	认证4
	
	
	

	产品获得奖项
	
	奖项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机构

	
	奖项1
	
	
	

	
	奖项2
	
	
	

	
	奖项3
	
	
	

	
	奖项4
	
	
	

	企业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地址
	

	
	邮编
	
	企业网址
	

	备    注
	


附件4：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

各省参评粮油产品推荐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本表由各省（区、市）联络员填写
	报送单位

信    息
	省份
	
	联络员姓名
	
	电    话
	

	
	手机
	
	传      真
	
	E-mail
	

	推荐产品及企业信息
	
	产品种类

序号
	产品品牌

商标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企业网址
	备注

	
	推荐产品1
	
	
	
	
	
	
	
	
	
	
	

	
	推荐产品2
	
	
	
	
	
	
	
	
	
	
	

	
	推荐产品3
	
	
	
	
	
	
	
	
	
	
	

	
	推荐产品4
	
	
	
	
	
	
	
	
	
	
	

	
	推荐产品5
	
	
	
	
	
	
	
	
	
	
	

	
	推荐产品6
	
	
	
	
	
	
	
	
	
	
	

	
	推荐产品7
	
	
	
	
	
	
	
	
	
	
	

	
	推荐产品8
	
	
	
	
	
	
	
	
	
	
	

	
	推荐产品9
	
	
	
	
	
	
	
	
	
	
	

	
	推荐产品10
	
	
	
	
	
	
	
	
	
	
	


产品种类序号为：1小麦加工产品 、2稻谷加工产品 、3油料加工产品 、4杂粮（含玉米）加工产品。
粮油展期间召开颁奖大会暨新闻发布会，为获奖企业颁发证书和奖牌,向社会公告获奖产品名单








评委会组织专家组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确定获奖产品名单，报粮油展组委会





直接向评委会公室提交参评申请





各地粮食部门按照办法规定的金奖名额，择优推荐本省参展粮油产品品牌，上报评委会办公室





企业将申请材料提交至各地粮食部门





发至各省、区、市粮食部门





发至粮机设备制造、中央直属以及外资企业





评委会办公室拟写评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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